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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夏，中共中央政法委、中组部、教育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联合发布
了《关于印发的通知》。
2009年夏，各部委又根据《中共中央转发的通知》（中发[2008]19号）精神，为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
，完善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在2008年初步试点的基础上，深入推进2009年的改革试点工作，制定
了《2009年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2010年6月17日中央政法委等12部委局发布了《关于印发（2010年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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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D本题考查刑法的空间效力，属直接识记的知识点。
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在什么地方和对什么人具有效力，它解决的是国家刑事管辖权的范围问题
。
一般分为四种：（1）属地原则。
该原则的含义是以地域为标准，主张凡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的犯罪，不论犯罪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均适用本国刑法。
（2）属人原则。
该原则的含义是以人的国籍为标准，主张凡是本国公民，无论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领域外犯罪，都适
用本国刑法。
（3）保护原则。
该原则主张凡是侵害本国国家的利益或者公民利益的，均适用本国刑法。
（4）普遍管辖原则。
该原则主张凡是侵害了国际公约、条约规定所维护的各国共同利益的，无论犯罪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
人，也不论犯罪发生在本国领域内还是领域外，均适用本国刑法。
现代国家的刑法一般综合采用上述原则。
我国刑法的空间效力是以属地原则为主，属人原则、保护原则、普遍管辖原则为辅。
我国刑法第6～9条规定：（1）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
本法。
（属地管辖）（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
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
（属人管辖）（3）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
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保护管辖）（4）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
（普遍管辖）所以，应当选D。
　　注意：对于国际列车上的犯罪，根据双边协定处理，由最初到达地或目的地法院管辖；享有外交
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2.【答案】D　　本题考查过于自信的过失。
犯罪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性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了危害社会的结果的主观心理态度。
它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
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
见，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主观心理态度。
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是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
生这种结果的主观心理态度。
本案中，小王作为司机，已经认识到“飞车上船”的危险，但他过于相信自己的驾驶技术能够避免发
生风险.结果造成事故，应当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选项D正确。
选项A、B、C错误。
注意：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
理态度。
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区别在于意志因素不同，前者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放任态度，-既不追
求发生也不希望避免，而后者在主观上是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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